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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9                            证券简称：ST 宇顺                          公告编号：2023-043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林萌 董事 

董事林萌先生对《关于〈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反对

票，理由请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董事、监事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专项/异议说明》。 

吴晓丽 监事 

监事吴晓丽女士对《关于〈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反

对票，理由请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董事、监事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专项/异议说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林萌先生、监事吴晓丽女士无法保证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理由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对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专项/异议说明》。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宇顺 股票代码 00228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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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宇顺电子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璐（代） 刘芷然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

业基地 1 栋 A 座 13层 130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市软件产

业基地 1 栋 A 座 13层 1302 

电话 0755-86028112 0755-86028112 

电子信箱 ysdz@szsuccess.com.cn liuzhiran@szsuccess.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0,625,326.06 76,097,217.94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75,253.60 -11,250,809.09 13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057,609.34 -11,815,246.15 2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3,145.42 -4,524,750.39 90.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0 -0.0401 139.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0 -0.0401 139.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4.22% 6.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30,215,607.31 289,863,265.16 1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1,233,045.07 246,757,791.47 1.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43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植融云

（北京）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2% 57,233,855 0   

中植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7% 24,585,656 0   

林萌 境内自然人 7.39% 20,706,000 15,529,500 
质押 20,706,000 

冻结 456,996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2.81% 7,861,635 0 质押 7,861,635 

张磊 境内自然人 2.11% 5,905,713 0   

李梅兰 境内自然人 1.58% 4,436,991 0 质押 4,436,991 

熊宗波 境内自然人 1.05% 2,952,700 0   

李洁 境内自然人 1.03% 2,879,544 0 质押 2,879,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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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里昂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

资金 

境外法人 0.89% 2,505,901 0   

林车 境内自然人 0.88% 2,465,007 0 质押 2,465,00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和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人实际控制的企业；中植融云

（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2、股东魏连速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林萌与李梅兰、李洁、林车具有关联关系，系一致行动人； 

4、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注 1） 

2023 年 5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植融云（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融云”）及一致行动人中

植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产投”）与上海奉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奉望”）签署了《关于深圳

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2023 年 6 月 9 日，前述各方签署了《关于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中植融云、中植产投拟将其合计持有

的部分宇顺电子股份 75,668,5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股份协议转让给上海奉望。相关事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

东将变更为上海奉望，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张建云。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

跟进相关事项进展，并督促相关方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议》的事项（注 2） 

因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的搬迁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宇顺工业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智能”）承租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第二工业区第 21、22、23 栋房产被纳入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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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经双方友好协商，2022 年 12 月 9 日，工业智能与深圳市玉塘长圳股份合作公司签署了《解除租赁合同协议》，

确定本次搬迁补偿款为 11,203,797 元，且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至协议约定的腾空期限届满之日止，公司除支付必要的

水、电、气及垃圾清运费等费用外，无需支付原租赁合同月租金。 

2023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玉塘长圳股份合作公司拨付的第一笔搬迁补偿款，金额为 4,481,518.00 元，占

本次搬迁补偿款总额的 40%。 

2023 年 3 月 13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宇

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6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深交所对工业智能搬

迁的进展、搬迁补偿款、后续安排、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的具体影响、信息披露等问题进行了问询。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关注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回复说明，并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对

外披露回复内容。 

2023 年 4 月 1 日，工业智能与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书》，工业智能承租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

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大富工业区新宏泽工业园厂房三楼作为生产基地。租赁面积为 6,500 平方米；租

赁期限为 5 年（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首年租金为 28 元/平方米/月，租金第 2 年起每年较上一年递

增 4%。公司根据生产需求设计了装修方案并启动了装修工程，装修承包方为深圳市煌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装修完成后

工业智能搬迁工作启动。 

截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工业智能的主要生产线及相关辅助设施已基本搬迁完成，工业智能正在积极进行生产设备

的安装调试，以确保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工业智能主要职能部门也从原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第二工业

区 21 栋一层半、二层西边、22 栋一层半、二层、三层，23 栋一层、二层、三层”搬迁至“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

社区新宏泽印刷厂厂房 1 栋 3 楼 301”。本次搬迁对工业智能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工业智能正在积极恢复

产能并就剩余拆迁补偿款的收款事宜与相关方进行沟通，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注 1）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2023 年 05月 31 日 2023-029 

2023 年 06月 10 日 2023-033 

（注 2）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解除租赁合同协

议》的事项 

2022 年 12月 13 日 2022-053 

2023 年 01月 07 日 2023-003 

2023 年 03月 21 日 2023-010 

2023 年 03月 25 日 2023-011 

2023 年 05月 30 日 2023-028 

2023 年 08月 15 日 2023-040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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